	被 鉴 定 人 信 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一寸近期
免冠彩色
照片

	
	工伤认定书文号：
	伤病发生时间：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本人电话）                   （亲属电话）

	
	联系地址：

	用 人 单 位 信 息
	用人单位名称：

	
	用人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座机）

	
	联系地址：

	申  报  事  项  信  息  
	申请类型选择（请在□内打√，单项选择）：
因工伤残：□初次鉴定  □复查鉴定 □配置辅助器具确认，配置项目：                            
          □其他：                             
因病或非因工伤残：□初次鉴定  □其他：                             

	
	[bookmark: _GoBack]申请主体（请在□内打√，单项选择）：
□1.用人单位 □2.被鉴定人 □3.其他：                                

	
	主要伤（病）情况：（请填写伤病发生时间、诊断结论、治疗情况、目前恢复情况等）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及所附其他材料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本单位承诺：以上内容及所附其他材料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桂 林 市 劳 动 能 力 鉴 定 申 请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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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非因工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鉴定需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相关门诊和住院病历、手术记录、疾病诊断书、检查结果（化验单、影像、诊断报告书、X光片、CT片等纸质报告单），如是肿瘤，还须提供病理报告单。
2.初次工伤鉴定，请附工伤认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及相关门诊和住院病历、手术记录、检查结果（化验单、影像、诊断报告书、X光片、CT片等纸质报告单）、疾病诊断书、身份证复印件（手、足指缺失及全身烧伤部位请提供受伤部位及半身彩色照片）。
3.工伤复查鉴定需提交劳动合同复印件或与用人单位存有事实劳动关系的有关证明。

